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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宜宾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宜宾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华、李擎、田定远、练强、段颖、孙晨语、易晓翠。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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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公共机构水耗定额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宜宾市公共机构水耗定额的术语和定义、水耗定额指标及等级、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宜宾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党政机关、教育类机构、医疗机构、场馆类机构等所有公共

机构运行阶段的水耗定额。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466-2005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9149—2012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DB51/T 2762—2021 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机构 public institution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来源：GB/T 29149—2012，3.1]

3.2

党政机关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

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来源：DB51/T 2762—2021，3.2，有修改]

3.3

教育类机构 education institution

教育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的公共机构。

[来源：DB51/T 2762—2021，3.3，有修改]

3.3.1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以及职业学院等。

3.3.2

中等教育 second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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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普通中学（包括高中和初中）、中等职业学校、中

等专业学校等。

3.3.3

初等教育 inferior education

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小学。

3.3.4

学前教育 semester education

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幼儿园。

3.3.5

其他教育 other education

除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外的所有教育类机构。

3.4

医疗机构 medical institution

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公共机构。包括三级（甲等）医院、三级（乙等）医院、二级医院及其

他医院。

[来源：GB/T 18466-2005，3.1，有修改]

3.5

研究机构 venue institution

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等活动的公共机构。

[来源：DB51/T 2762—2021，3.6]

3.6

场馆类机构 venue institution

从事展览教育、群众文娱、体育运动等活动的公共机构。包括科技场馆、教育场馆、文化场馆、卫

生场馆、体育场馆等。

[来源：DB51/T 2762—2021,3.5]

3.7

其他机构 other institution

除党政机关、教育类机构、医疗机构、场馆类机构、研究机构外的所有公共机构。

[来源：DB51/T 2762—2021，3.7]

3.8

人均水耗 per capita water consumption

统计报告期内公共机构的总水耗与用水人数的比值。单位为立方米每人（m
3
/P）。

3.9

约束值 limit value

为实现公共机构正常运行所允许的水耗指标上限值。

3.10

基准值 reference value

为公共机构正常运行且采取一定的节水管理技术措施后的水耗水平。

3.11

引导值 advanced value

为公共机构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提升水效的努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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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耗定额指标及等级

4.1 公共机构水耗定额指标按地域及行政层级划分为市、区、县三类，公共机构水耗定额指标按表 1。

表 1 公共机构水耗定额指标

公共机构类型
人均水耗（m3/p）

约束值 基准值 引导值

党政

机关

市 35 18 8

区 30 15 6

县 28 12 6

教育

机构

高等教育 80 60 45

中等教育 45 30 10

初等教育 30 18 8

学前教育 15 10 6

其他教育 30 20 8

医疗

机构

三级（甲等）医院 80 60 50

三级（乙等）医院 60 45 35

二级医院 50 30 20

其他医院 40 20 10

研究

机构

市 32 20 10

区、县 30 18 8

场馆类

机构

市 30 20 15

区 26 18 12

县 20 15 10

其他

机构

市 36 22 10

区 30 18 8

县 25 12 6

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相关单位，按照党政机关的水耗定额执行。

4.2 公共机构水耗定额指标设定为约束值、基准值和引导值 3 级四个区间，水耗定额等级值见表 2。

表 2 水耗定额等级值

指标值范围 表征含义

水耗值≥约束值 强制优化节水区，给予整改期督促其达到约束值目标

基准值≤水耗值＜约束值 节水潜力挖掘区，参照基准值设定逐年提升目标

引导值≤水耗值＜基准值 合理用水区，鼓励达到引导值

水耗值＜引导值 标杆用水区，可结合实际情况设定节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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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统计范围

5.1 公共机构用水人数的统计范围包括在岗在编的人员、长期聘（借）的编外工作人员（签订一年以

上劳务合同的编外工作人员）、流动人员和工勤保障人员等。

5.2 在计算人均综合水耗时，公共机构用水人数计算方法可参照附录 A进行计算。

5.3 公共机构用水量统计范围是在统计报告期内公共机构用于办公、办学、医疗、科研、参观、比赛、

行政及生活中实际消耗的自来水及管网漏损量，不包括雨水回收等利用的水量。

6 计算方法

公共机构人均水耗是指公共机构统计范围内的水消费量与其总用水人数的比值，按照公式（1）进

行计算。

�� =
��
��

······································································（1）

式中：

Vu——人均用水量，单位：立方米每人（m³/p）
Wu——水消费量，单位：立方米（m³）
Np——用水人数，单位：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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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公用机构用水人数计算方式

在一个自然年内，公共机构用水人数按照公式（A.1）进行计算。

� = ∑（�� ×Φ�）·····················································（A.1）

式中：

P——公共机构用水人数，单位：人（p）
Nb——某一类公共机构类型的人数，单位：人（p）
�——用水人员类型，含在岗在编人员、长期聘（借）的编外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务合同的编外工作人

员）、流动人员和工勤保障人员等

Φ�——计日系数

示例 1：党政机关用水人数计算

某党政机关在岗在编人员 420 人，长期聘（借）的编外人员 150 人，工勤保障人员60 人，流动人员参加第一类会议180

人，会议时间 3日，参加第二类会议 150 人，会议时间 2 日。该党政机关用水人数为 633 人，计算明细如表 A.1 所示。

表 A.1 某党政机关用水人数计算明细表

名称 人数（p）
计日系数 用水人数（p）

算式 结果 算式 结果

在岗在编人员 420 —— 1 420×1 420.00

长期聘（借）编外

人员
150

——
1 150×1 150.00

工勤保障人员 60 —— 1 60×1 60.00

流动人员
180 会议时间/年天数 3/365 180×3/365 1.48

150 会议时间/年天数 2/365 150×2/365 0.82

合计 632.30

示例 2：教育类机构用水人数计算

某学校在岗在编教职工 200 人，其中 50 人寒暑假均不在校办公，其余 150 人寒暑假期间需要在校办公；工勤保障

人员 100 人，其中 60 人寒暑假均不在校办公，其余 40 人寒暑假期间需要在校继续办公；注册学生 3 500 人，其中 3 000

人寒暑假均不在学校，500 人寒暑假在学校；面向校外招生的短期培训学员 800 人，其中参加第一类短期培训班社会学

员 600 人， 培训时间 36 日，参加第二类短期培训班社会学员 200 人，培训时间 20 日；流动人员参加第一类会议 150

人，会议时间 2 日， 参加第二类会议 500 人，会议时间 3日。学校放暑假 60 天，放寒假 30 天。该学校用水人数为 5 564

人（计算值保留两位数，不足 1人按 1人计算），计算明细如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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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某学校用水人数计算明细表

名称 人数（p）
计日系数 用水人数（p）

算式 结果 算式 结果

在岗在编教职工
50 （365-60-30）/365 275/365 50×275/365 37.67

150 —— 1 150×1 150.00

工勤保障人员
60 （365-60-30）/365 275/365 60×275/365 45.21

40 —— 1 40×1 40.00

注册学生

（非住宿生）

500 （365-60-30）/365 275/365 500×275/365 376.71

0 —— 0 0×1 0

注册学生

（住宿生）

2 500 （365-60-30）/365 275/365 2 500×275/365×2 3 767.12

500 —— 1 500×2 1000

面向校外招生的短

期培训班学员

600 培训时间/年天数 36/365 600×36/365 59.18

200 培训时间/年天数 20/365 200×20/365 82.19

流动人员
150 会议时间/年天数 2/365 150×2/365 0.82

500 会议时间/年天数 3/365 500×3/365 4.11

合计 5563.01

示例 3：医疗机构用水人数计算

某医院在岗在编职工 350 人，工勤保障人员 130 人，实习生 80 人，年内实习期 90 天，门诊人数全年累计门诊量 600

000 次，医院共有床位数 850 个，全年日均床位开出率为 100%，参加第一类学术交流会议 250 人，时间半天，参加第二

类学术交流会议 160 人，时间 2日。该医院用水人数为 2 995 人。计算明细如表 A.3 所示。

表 A.3 某医院用水人数计算明细表

名称 人数（p）
计日系数 用水人数（p）

算式 结果 算式 结果

在岗在编人员 350 —— 1 350×1 350.00

工勤保障人员 130 —— 1 130×1 130.00

实习生 80 90/365 90/365 80×90/365 19.73

门诊人数 600 000 1/365 1/365 600 000×1/365 1 643.84

住院人数 850 100% 1 850×1 850.00

参加学术交流会议

人数

250 会议时间/年天数 0.5/365 250×0.5/365 0.34

160 会议时间/年天数 2/365 160×2/365 0.88

合计 2 9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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